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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女士：

《選舉管理委員會《選舉管理委員會《選舉管理委員會《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 )(村代表選舉》村代表選舉》村代表選舉》村代表選舉》

(200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47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)

本部正從法律及草擬的角度研究上述規例。謹請閣下就下列

各點作出澄清。

第 4(4)及 5(4)(a)及 (b)條

該等條文預計的情況是，申請表格會以中文及英文填寫。這會否與第

10(1)(b)條所訂表格必須以中文或英文填寫的規定不符？

第 15條

在審裁官不考慮申請的酌情決定權方面，為何不採用《選舉管理委員

會 (選民登記 )(立法會地方選區 )(區議會選區 )規例》 (第 541章，附屬法
例 )第 5(5)及 (6)條？

第 16條

在第 (3)款中，為何不採用《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民登記 )(立法會地方選
區 )(區議會選區 )規例》第 6(3)條所載的 30天期限？

第 17(1)條

是否有需要在 (g)段和 (h)段之間加上 “或 ”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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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0(1)條

是否適宜以 “request  to”取代 “request of”？

第 27(1)條

是否適宜以 “request  to”取代 “request of”？

相較於《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民登記 )(立法會地方選區 )(區議會選區 )規
例》第 17(1)條而言，為何無須包含有關 “並就所請求作出的更改提供資
料 ”的提述？

第 32條

在 第 (2)(b)款 中 ， 是 否 適 宜 以 “in an application……”取 代 “on an
application……”？

在第 (7)及 (8)款中，《選舉條例》第 24條似乎並無載列任何訂明罪行。

----- 本部亦標明本部對該規例中文本的意見，以供參考。

由於小組委員會首次會議將於下星期一舉行，謹請閣下於明

天前就此函及本部 2003年 2月 18日的函件作覆。

助理法律顧問

(林秉文 )

連附件

副本致：總主任 (2)2戴燕萍小姐
(傳真號碼： 2509 9055)

2002年 2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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